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评标委员会的产生办法
一、评审专家应当熟悉拟采购的仪器设备、工作满8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。优先选择国家、自治区、市专家库以及高等学校、设计院、研究所的专家。
二、评标委员会的人员组成
1.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、且采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项目，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可3人，其中采购人代表、校内同行专家、校外同行专家各1人。
2.项目预算或者单包预算小于500万元的公开招标采购项目，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。其中采购人代表和校内同行专家各1人、校外同行专家3人。
3.单包预算超过500万元的采购项目，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，采购人代表和校外同行专家各增加1人。
三、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方式
1.采购人代表由项目承担单位领导或者项目组负责人书面推荐。
2.在项目承担单位同一学部的其他学院中产生校内同行专家。开标前2小时内从学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。
3.校外同行专家从学校的校外专家库中抽取。
四、专家的抽取方式
1.本地专家在开标前2小时内抽取，异地专家在开标前72小时内抽取。
2.项目主管部门派人现场监督专家抽取过程。
3. 专家抽取全过程录音录像。


